
关于三星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和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
—在三星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

梅志峰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
我受三星镇人民政府的委托，向大会作本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，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，并请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。
一、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2022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及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全镇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会议精神，切实增强财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顺利完成了年初镇人代会确定的年度财政工作目标和任务，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现将截至2022年10月31日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财政预算收入情况
截至2022年10月31日本镇实现财政预算收入37782.00万元，其中：区镇税收体制分成收入27279.00万元，区级财力补助收入10503.00万元，完成调整后预算收入的83.96%。

（二）财政预算支出情况

截至2022年10月31日本镇财政预算支出33853.61万元，预算支出执行率为75.23%。具体支出明细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389.27万元。主要用于：机关公务员、财政所、经济发展中心及党建中心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人大、纪检、信访、群众团体及共产党事务等经费支出。

2、教育支出36.17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乡村幼教人员养老补贴及其他教育等经费支出。

3、科学技术支出1493.64万元。用于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扶持。

4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75.82万元。主要用于：群众文化、群众体育、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型文化活动等经费支出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623.10万元。主要用于：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行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及离退休费用；老村干部补贴、移风易俗奖励、抚恤及退役安置经费、农村低保户、五保户和残疾人事业配套支出；促进就业补贴和生态岗位匹配；关爱工程和为老助餐点运行等经费支出。
卫生健康支出649.00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补助、疫情防控、食品安全、市场监管、计划生育家庭补助和社区卫生事务等经费支出。
节能环保支出795.41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市政市容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镇区保洁、维护和社会化管理等经费支出。

城乡社区支出1169.33万元。主要用于：村建所、网格中心、城管中队、居委会及社工事务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售后公房修缮和拆违等经费支出。
9、农林水支出18824.65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农技中心及水务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林业社会化养护和土地流转补贴；农水改革设施维护、河长制和防汛防台经费；村级保障和新安村乡村振兴建设等经费支出。
10、住房保障支出555.52万元。用于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公积金及住房补贴。

11、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出508.32万元。用于经济小区招商工作经费。

12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727.00万元。用于对企业的现代服务业引导扶持资金。

13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.38万元。用于安全生产监管经费。

（三）区级转移支付预算收支情况

截至2022年10月31日，本镇累计收到区级转移支付预算资金 17520.23万元（包括中央、市级、区级各类专项补贴资金），已完成拨付区级转移支付预算资金15906.30万元。剩余资金将在11-12月份拨付。
各位代表，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，但是财政运行中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：受疫情影响，收入预期目标完成的压力增大；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大幅增长，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；预算管理和控制方式不够科学，预算支出进度较为缓慢，资金使用绩效未达预期。据此，我们将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调整工作思路，创新工作方法，科学谋划，开源节流，强化监管，注重绩效，不断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和财政预算管理水平。
二、2023年财政预算草案

2023年我镇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各项财政改革政策，紧紧围绕镇党委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推动本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

（一）2023年财政预算收入目标 
2023年本镇财政预算收入目标为45000.00万元。（另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443.49万元及上级转移支付12198.98万元未包括在内）
 (二)2023年财政预算支出安排
按照区镇财政体制管理的要求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及医疗保险未列入镇级财政预算。2023年本镇财政预算支出   45000.00万元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42.4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7.65%。主要安排：机关公务员、财政所、经济发展中心及党建中心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人大、纪检、监察、信访和群众团体事务等经费支出。

2、教育支出50.37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11%。主要安排：乡村幼教人员养老补贴及其他教育等经费支出。

3、科学技术支出1800.0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4.00%。主要安排：对企业科技创新扶持资金。

4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74.9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61%。主要安排：群众文化、群众体育、精神文明建设及大型文化活动等经费支出。
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347.66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6.33%。主要安排：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行政事业单位养老金及离退休费用；老村干部补贴、移风易俗奖励、抚恤及退役安置、农村低保户、五保户及残疾人事业；老年综合津贴、促进就业补贴、生态岗位匹配、乡镇综合保险、关爱工程及为老助餐点运行等经费支出。

6、卫生健康支出1262.22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2.80%。主要安排：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补助、食品安全、市场监管、红十字捐款、智慧健康小屋运行、计划生育家庭补助、社区卫生事务、疫情防控及医疗救助镇级匹配等经费支出。

7、节能环保支出956.77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2.13%。主要安排：市政市容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镇区保洁、维护、秸秆垃圾处置及两网融合等经费支出。

8、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151.1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4.78%。主要安排：村建所、网格中心、城管中队、居委会及社工事务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市政管网维护费、售后公房修缮、集中居住工作经费和菜场管理等经费支出。

9、农林水支出24826.7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55.17%。主要安排：农技中心及水务所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；林业社会化养护和土地流转匹配；河长制及防汛防台经费、农污养护、农水改革设施维护和镇级河道社会化养护匹配；绿肥蔬菜种殖和家庭农场补贴；村级保障经费和新安村乡村振兴建设等经费支出。

10、住房保障支出640.9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42 %。主要安排：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公积金及住房补贴。

11、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支出650.0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44%。主要安排：经济小区招商工作经费。

12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569.96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3.49%。主要安排：现代服务业引导扶持资金。

13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7.00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06%。主要安排：安全生产监管经费。
（另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443.49万元主要用于企业扶持，上级转移支付12198.98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和社会保障支出未包括在内）
 (三) 2023年工作措施
为完成2023年财政工作的总体目标，我们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。
1、坚持经济发展，夯实财政财源基础。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，发挥财政职能和财政政策的引导、带动和调控作用，创新生财聚财观念，全镇上下要牢固树立无商不活、无商不富、无商不旺的思想观念，通过以商招商、亲情招商、网上招商和走出去，请进来等办法，充分利用崇明招商政策对企业的扶持优势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吸引更多的企业注册落户三星，为三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。
2、坚持改善民生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目的。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努力将更多资金投向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，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最迫切、最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。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，做到保证和改善民生的力度，始终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相适应，确保民生持续改善。
3、坚持强化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始终把强化监管作为履行财政职能的重要抓手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的思想，严控“三公”经费等一般性支出，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走向制度化、常态化和长效化。围绕盘活财政存量，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，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，确保闲置、沉淀的财政资金有效用于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。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，继续扩大绩效评价范围，特别要加大对重点领域、重点项目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力度。强化财政监督检查，严肃财经纪律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。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实现2023年的财政工作目标，任务十分艰巨，让我们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引，上下一心，共同努力，坚持“开源节流、科学配置、规范有序、注重效能”的工作原则，精益求精、开拓创新，为建设“活力三星、秀美三星、人文三星、智慧三星”而不懈奋斗！
备注：因今年关帐时间较晚，报告数据截止10月31日，最终数据以决算数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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